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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715       证券简称：美硕科技         主办券商：上海证券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黄晓湖主持，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的预案》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当前经营情况，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同时兼并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根据《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 2017 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具体内容如下： 

经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披露，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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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17,546,143.47 元，资本公积为

19,313,205.18 元。 

公司拟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的总股本30，000,000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 1,686,795 元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每 10 股送

红股 0.562265 股，共送红股 1,686,795 股；以资本公积 19,313,205

元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每 10 股转增 6.437735 股，共转增

1,9313,205 股。 

本方案实施完成后，预计公司总股本将由 30,000,000 股增至

51,000,000 股，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方案实施后总股本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 

上述权益分配所涉个税依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宜，无需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利润分配情况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并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事宜》的议案，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 董事会将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的工商变

更登记事项，同时对章程做出相应的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第十三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公司按照截止 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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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人民币 49,313,205.18 元，折成股份

公司股本 3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净资产高于股本部分

计入资本公积，均为普通股股份。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00 万元。 

第十三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5,100万元，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均为普通股股份。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宜，无需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2017 年 11-12 月，股东黄晓湖、黄正芳、刘小龙、

虞彭鑫、陈海多为公司 45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无偿提供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涉及的董事全部是关联方，直接提交股东

大会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6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宜，无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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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美硕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9 日 


